关于开展常州市第十届企业优秀首席信息官（CIO）认定工作的通知

常工信融合〔2022〕号

各辖市、区工信（经发）局，常州经开区经发局，各有关企业：

为推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，促进企业智能化改造和数字化转型，打造复合型人才队伍，依据《江苏省信息化条例》有关规定，参照工信部《企业首席信息官制度建设指南》（工信厅信函〔2014〕743号），经研究，决定开展常州市第十届企业优秀首席信息官（CIO）认定工作，现将有关情况通知如下。
一、认定标准
（一）认定对象：常州市各类企业中全面负责信息技术应用和信息资源管理工作，对企业内部信息系统和信息资源规划、整合的中高级管理人员，承担信息化领导责任的人员。历届已认定人员，不再予以认定。

（二）认定条件：申报人需满足，近三年制定本企业信息化战略并组织团队贯彻实施，或近三年主导本企业重大信息化项目实施并取得重要成果等条件。
二、申报程序
（一）申报阶段（9月30日前），各企业确定推荐人选，候选人填写申报表并上报各辖市、区工信（经发）局审核；组建评审筹备组。

（二）评选阶段（10月30日前），评审筹备组邀请业内专家、历届优秀CIO代表，以及行业协会和政府相关部门等负责人组成评审委员会进行答辩、评审和公示。

（三）发布结果（11月30日前），公布最终获评名单，并在重要场合举行激励仪式。

三、有关事项

（一）请各单位珍惜荣誉，高度重视企业优秀CIO认定工作，鼓励企业信息化负责人参评。对获评本届优秀首席信息官（CIO）的企业，对申报国家级、省级两化融合类试点示范项目给予优先推荐，对市级两化融合类试点示范项目给予优先支持。

（二）采用线上申报方式，申报人在常州市工信大数据服务平台填写《常州市企业优秀首席信息官（CIO）申报表》，地址：https://gxj.jscz.org.cn/gx_portal。请各辖市、区工信部门在申报系统进行初审，并于9月30日前将审核结果推送至市工信局两化融合推进处，逾期不再受理。

市工信局联系人：黄启铭，85681295；常州市企业信息化协会联系人：焦洁，88108018；各辖市、区工信（经发）局联系电话：溧阳市87286032，金坛区82820596，武进区86310679，新北区85127795，天宁区69660600，钟楼区88890708，经开区89863185。

附件：常州市企业优秀首席信息官（CIO）申报表
常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

2022年8月29日    

附件：

常州市企业优秀首席信息官（CIO）
申
报
表
姓    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工作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所属地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所属行业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常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制
填  表  说  明
1. 申报表中所涉及日期统一用阿拉伯数字，如2014年1月1日。
2. 毕业院校、工作单位填写全称，职务等要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详细填写。
3. 照片为2寸正面免冠彩色标准照，可粘贴在推荐表上，也可将照片电子版插入本表，一并彩色打印。
4. 工作经历从中专或大学毕业后填起，含非信息化相关工作经历。
5. 个人特长与事迹概述不超过200字，用于公示和宣传。
6. 工作业绩请控制在2000字以内，勿另附页。内容应客观真实地反映申请人精神风貌、工作业绩、社会影响、所获重要奖励等情况。
7. 工作单位意见由申请人所在单位填写，并加盖单位公章。
8. 佐证材料（作为附件）：
⑴ 身份证复印件；
⑵ 学历证书复印件；
⑶ 信息化相关工作任（兼）职情况证明材料（不超过3项）；

⑷ 信息化相关工作资质、获奖证书或证明复印件；
⑸ 代表性论文、专著（论文须附全文，英文论文请同时提供中文摘要；专著仅提供封面及目录复印件；总共不超过5项）；
⑹ 其他相关证明。
一、个人信息
	姓名
	
	性别
	
	照片
（2寸免冠照）

	出生日期
	
	民族
	
	

	学历
	
	学位
	
	

	籍贯
	
	政治面貌
	
	

	身份证号码
	

	专业技术职务
	
	工作单位及
行政职务
	

	通信地址
	

	单位电话
	
	手机
	

	传真号码
	
	电子信箱
	


二、主要学历（从大专或大学填起）
	起止年月
	校（院）及系名称
	专业
	学位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
三、主要经历（按时间顺序填写）
	起止年月
	工作单位
	职务/职称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
四、信息化工作相关任（兼）职（按时间顺序填写8项以内）
	起止年月
	名称
	职务/职称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
五、工作单位获得资质荣誉情况
	申请人目前所在工作单位获得资质荣誉情况，如国家级、省级科学技术进步奖、国家级工业大奖、星级企业（纳税企业）、世界五百强、中国民营企业五百强、中国制造业五百强、国家级、省级专精特新等，所在工作单位项目荣誉，如国家级智能制造示范项目、工业互联网示范项目、3A级两化融合贯标、省级智能工厂、示范智能车间、工业互联网标杆工厂、5G+工业互联网项目、五星上云企业等。



六、个人获奖项情况（按时间顺序填写8项内）
	序号
	获奖时间
	奖项名称
	奖励等级（排名）

	1
	
	
	

	2
	
	
	

	3
	
	
	

	4
	
	
	

	5
	
	
	

	6
	
	
	

	7
	
	
	

	8
	
	
	


七、个人特长与事迹概述（控制在200字内）
	


八、工作业绩（控制在2000字以内）
	申请人精神风貌、工作业绩、社会影响、所获重要奖励等情况，如近三年来主持开展、实施过的信息化项目、成效及意义，充分运用新一代信息技术支撑服务疫情防控和企业复工复产工作，近三年来参加的相关政府部门、行业协会组织的信息化咨询、评审项目简述等。




	声
明
	本人对以上内容及全部附件材料进行了审查，对其客观性和真实性负责。

               候选人签名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九、推荐意见
	工
作
单
位
意
见
	单位盖章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 日

	所在辖市（区）工信部门意见
	辖市（区）工信部门盖章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 日


十、评审意见
	评
审
委
员
会
意
见
	     评审委员会主任签字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 日

	常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意见
	  常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（盖章）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 日


2
3

